
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兴公交函〔2025〕11 号

关于兴县第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 69 号的答复

尊敬的马志伟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解决城镇小学环城路段接送孩子道路拥

堵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我单位通过现场调查和开会探讨做出了以下解决方案

和措施。

针对学校周边交通环境，一方面我大队新增了道路智能

监控自动抓拍设备，抓拍校园周边乱停放车辆，这对乱停放

车辆驾驶人是一种强有力的震慑。另一方面要求辖区中队抽

调民警建立校园“护学岗 ”，在上下学高峰期加强对接送学

生家长的汽车、摩托车和电动车的疏导管理，同时与城建部

门沟通联动，重点打击小商小贩占道经营的行为，以改善校

园周边的交通环境。与学校领导沟通，商讨错峰放学和设置

学校上下学双出口的计划。

结合提案中的具体建议，我大队针对县城中小学周边交



通环境，优化了学校附近智能监控自动抓拍设备，并对实验

小学附近道路实行限时段交通管制，在上下学高峰期如有车

辆驶入属于闯禁行行为，监控摄像头会依法抓拍进行处罚。

在城镇小学门前施划网格线，并在两侧增设警示标志。

我大队把每天上班上学时间段作为开展整治行动的重

点时段，坚持在城区 3 条街道的 6 个重点路段、路口集中开

展电动车违法专项整治行动。同时，对各执勤岗点由大队带

班领导负责查岗考勤，实现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的同步提高，

进一步强化了对上下学高峰期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。

我大队同时要求辖区中队抽调民警建立十字路口高峰

岗和校园“护学岗 ”，加强对摩托车和电动车的疏导管理，

同时与城建部门沟通联动，重点打击小商小贩占道经营的行

为，以改善城区路面交通环境。针对城区重点路段健全完善

禁停交通标志标牌，采取了禁停措施。把城区各中小学校门

前和市场周边道路，划为电动三、四轮车禁停区域。与各小

学领导沟通，商讨错峰放学和设置上下学双出口的计划。

我大队积极走进校园，开展了“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

日”、“醉驾入刑”、“一盔一带”等亮点突出、特色鲜明

主题宣传活动 20 余场。接下来，我大队宣教股会利用新媒体

平台、“两微一抖”等多种方式，大力宣传交通安全知识，引

导学生和家长遵守交通规则，保证学校路段上下学通行质量。

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

2025 年 7 月 20 日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

承办人员及电话：李 龙


